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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广东文化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 

年报问询函（二） 

创业板年报问询函【2022】第 509 号 

 

 

广东文化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我部于 2022年 5 月 4 日向你公司发出 2021年度报告问询函，你公司于 6 月 1

日披露回函。我部关注到以下事项，请你公司予以补充说明： 

1.除了《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的资金占用外，你公司 2017 至 2019 年对潮州

市名源陶瓷有限公司、潮州市枫溪区锦汇陶瓷原料厂、潮州市源发陶瓷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三家陶瓷公司）的资金流出累计发生额为 14,591 万元，期间收回 5,112

万元，余额为 9,480万元。请你公司： 

（1）结合三家陶瓷公司的股权结构、你公司原实际控制人蔡廷祥通过三家

陶瓷公司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等，补充说明三家陶瓷公司是否实际上被蔡廷祥

或其关联方控制。 

公司回复： 

公司通过企查查查询三家陶瓷厂的股权结构情况为： 

潮州市名源陶瓷有限公司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蔡培明 55.00 55.00 

黄静芳 45.00 45.00 

合计 100.00 100.00 

潮州市枫溪区锦汇陶瓷原料厂股权结构 

投资人信息 持股比例 最终受益股份 认缴出资额 

章瑞真 100% 100% 100 

潮州市源发陶瓷有限公司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认缴出资日期 

黄彦涛 100.00 85.21 2015-12-22 

翁宏正 17.3571 14.79 2015-12-22 

合计 117.3571 100.00 —— 

《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认定原实控人蔡廷祥通过三家陶瓷公司非经营性占用

公司资金，但公司没有三家陶瓷公司实际上被蔡廷祥或其关联方控制的直接证据，

因此不能确认目前三家陶瓷公司是否实际上被蔡廷祥或其关联方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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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补充说明上述资金流出的审批程序、决策人员、日最高流出金额，并

结合资金流出原因、是否具有交易背景、最终资金流向等，明确说明是否构成蔡廷

祥或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公司回复：  

上述资金流出的审批程序为经办人→审核人→审批人，责任人为审批人蔡廷

祥，日流出最高额 1500 万元，日累计流出最高额 2900 万元。该三家陶瓷公司其

他应收款产生的具体背景及原因：2017 年年初，公司管理层会议认为，为了更好

的应对陶瓷市场的变化和竞争，公司决定升级生产设备，改造供应链渠道，选择

三家符合要求的合作供应商进行扶持。公司向三家陶瓷厂购买瓷坯、陶瓷生产设

备等产品，部分合同签订情况如下： 

 2018 年 1 月 2 日与潮州市名源陶瓷有限公司签订采购合同，标的物为瓷坯

等陶瓷原材料一批，价值不低于 1120 万元；2018 年 1 月 5 日与潮州市名源陶瓷

有限公司签订采购合同，标的物为陶瓷生产设备一批，价值不低于 2800 万元；

2019 年与潮州市名源陶瓷有限公司签订的采购合同，约定购买瓷坯，总价不低于

总金额 200 万元；2018 年 4 月 1 日与潮州市枫溪区锦汇陶瓷原料厂签订采购合同，

标的物为陶瓷生产设备一批，价值不低于 2700万元等。 

后来随着公司陶瓷业务的调整和资金比较紧张，终止了相关的采购合作，要求

这三家公司尽快归还款项或提供相应的担保。上述资金自 2017 年 6 月至 2018 年

12 月累计流出 13,895.20 万元，中国证监会广东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以

下简称“处罚决定”）未认定上述资金为蔡廷祥及关联方资金占用；上述资金

2019年累计流出 696.00 万元；上述资金累计 5,111.45 万元流回文化长城及子公司，

其余 9,479.75 万元因三家陶瓷公司不予配合公司调取其银行流水，公司未能知悉

其资金具体流向，但账面无异常，因此根据当前掌握的证据，无法判定该资金流入

蔡廷祥及其关联方。 

（3）补充说明蔡廷祥 2021年 9 月承诺偿还三家陶瓷公司待偿还金额 28,693万

元的具体构成，是否包含上述资金。 

公司回复： 

蔡廷祥 2021 年 9 月承诺偿还三家陶瓷公司待偿还金额 28,693 万元的具体

构成明细如下表，该明细不包含上述异常流出资金 14,591.20万元。 

公司名称 2021年 9月公告金额（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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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市名源陶瓷有限公司 87,991,350.50 

潮州市源发陶瓷有限公司 12,689,217.90 

潮州市枫溪区锦汇陶瓷原料厂 85,277,812.71 

潮州市名源陶瓷有限公司（创思兰博） 100,975,555.56 

合计 286,933,936.67 

2.报告期末，你公司财务报表对蔡廷祥等关联方资金占用列报的其他应收

款账面余额为 27,112 万元，蔡廷祥未按照 2020 年度报告披露的“其他应收款

解决方案”履行还款义务，公司也未能知悉蔡廷祥所持资产及可变现情况，故

仍按照原来的 47.71%计提坏账准备。请你公司结合不知悉蔡廷祥及其关联方资

产及可变现情况、蔡廷祥及其关联方未按期还款、公开信息显示蔡廷祥所持公

司股票全被质押冻结且陆续被强制划转等事实，补充说明仅按 47.71%计提坏账

准备是否充分。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经核查，蔡廷祥等关联方资金占用形成的其他应收款计提的坏账准备系

2021 年度以前计提并在以前年度报告中披露，2021 年度坏账准备未新增计提、

也未转回。蔡廷祥等关联方并未按照公司 2020 年度报告披露的“其他应收款解

决方案”承诺在 2021 年 12 月 30 日前偿还占用文化长城资金 7,679.99 万元，我

司已向三家陶瓷厂提起诉讼追偿。截至审计报告日，公司诉讼三家陶瓷公司合同

纠纷案件尚未受理，鉴于 2021 年度三家陶瓷厂的欠款余额有所减少，故并未对

前期计提的坏账进行调整。依旧按 47.71%计提坏账准备。 

3.你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6 日将子公司河南绿色长城瓷艺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长城瓷艺）股权过户给广州隽隆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隽隆贸易），隽隆贸易

于 2020 年 9 月 4 日将长城瓷艺股权出质给公司。你公司根据法院判决认为该转让

无效，已启动法律手段维护公司权益。你公司由于无法获取长城瓷艺的财务资料，

依据 2018 年审计结果，认为 2020、2021 年末相关权益工具投资列报金额 12,358

万元准确。 

（1）你公司当时聘请的审计机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回复称，通过检查长城

瓷艺土地使用权权属证书等审计程序，认为 2018年末土地使用权存在。请向我部

报备认定土地使用权存在的具体依据，包括但不限于权属证书、相关审计证据及

工作底稿等。 

大华会计师事务暂未回复，待回复后补充。 

（2）请你公司补充说明无法获取长城瓷艺财务材料，仅依据 2018 年审计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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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确认相应的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列报金额准确是否谨慎合理。请会计师核查并发

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因长城瓷艺已失去控制，公司可以获取的最近日期且相对可靠的长城瓷艺

财务资料仅有长城瓷艺 2018 年度的审计报告，审计报告具有法定的鉴证效力，

是现任管理层目前情况下确定长城瓷艺投资的依据。 

（3）请你公司明确说明已采取的法律手段及其进展情况，并结合公司已取

得质权的情况说明已采取的法律手段是否及时、有效。 

公司回复： 

基于 2020 年 12 月 28 日，公司、广州隽隆贸易有限公司和绿色瓷艺签署了

《代付款抹账协议》，通过清算双方之前的互负债权债务，明确了截至 2020 年

底广州隽隆贸易有限公司所欠公司款项余额为 148323728.81元。 

2021 年 8 月 16 日和 12 月 24 日，公司均向广州隽隆贸易有限公司发送了

催款函，按照催款函的要求分批分期支付所欠款项。但尚未收到广州隽隆贸易

有限公司的任何回复以及付款。 

基于公司现有材料，公司认为广州隽隆贸易有限公司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

且对公司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为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7 日

向潮州市枫溪人民法院提起对广州隽隆贸易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该合同纠纷一

案于 2022 年 5 月 31 日被潮州市枫溪人民法院立案审理，案号为（2022）粤 5191

民初 302 号。如果该案的审理结果对于公司提供的合同原件的效力不予认定，公

司会与律师团队就分析论证采取最有利公司的法律手段。 

4.你公司子公司河南智游臻龙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智游）

2019 年、2020 年收入分别下滑 20.12%、61.93%；公司 2020 年末预测河南智游

2021 至 2025 年的收入增长率分别为 69.90%、26.62%、25.11%、17.91%、

6.46%，当年末仅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4,743 万元，2021 年末新增商誉减值准备

18,878万元。 

（1）请你公司结合在手订单、招生人数及其变动情况等，明确说明 2020 年

末预测河南智游未来收入的具体依据，在其 2019、2020 年连续两年收入大幅下滑

的情况下预测未来收入大幅增长的合理性。 

公司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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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性分析：2021 年 1-3 月河南智游臻龙收入为 568.14 万元，新增招生学

员 241 人，2020 年第一季度由于疫情原因，暂停了线下培训，无新增学员；考虑

到 2021 年新冠疫情较 2020 年有所缓解，结合第一季度的招生情况，预测 2021 年

收入增长率为 69.9%，2023年以后逐步恢复到新冠疫情前的发展水平。 

    2021 年 7-9 月，正值暑假招生高峰期间，由于河南突发洪水，河南智游臻龙

按照当地人社局规定停止线下授课，致使招生受阻，收入也未达到预期。因疫情

以及洪水等不可抗力的影响，导致 2021年没有完成预期目标。 

（2）你公司当时聘请的审计机构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中兴财

光华）回复称，实施了“结合经营业务和财务基础数据等，判断是否存在重大偏颇”

等审计程序。请中兴财光华结合已获取的收入预测证据，明确说明是否认为河南智

游收入预测与历史业绩存在重大偏颇，在其 2019、2020 年连续两年收入大幅下滑

的情况下，仍认为未发现预测收入大幅增长存在重大不合理的判断依据及是否符

合审计准则相关规定。 

    中兴财会计师回复： 

（1）分析河南智游 2017 年-2020 年营业收入的结构、变动情况，与管理层讨

论分析新冠疫情对河南智游 2020年经营业务、营业收入影响时间、程度。 

（2）检查分析河南智游 2021 年 1-3 月的经营情况，了解河南智游复工复业后

的营业恢复情况，检查 2021年 1季度的签约情况。 

（3）检查河南智游收入预测编制基础、过程，与河南智游管理层讨论将营业

收入逐步恢复到爆发新冠疫情前水平计划采取的措施，评估相关措施的可行性和效

果。 

（4）访谈河南智游商誉的评估机构，检查商誉评估报告中的减值测试方法和

模型确定的适当性，以及与以前年度测试方法的一致性，验证减值测试所依据的基

础数据、相关参数的合理性及减值测试计算的准确性； 

（5）经向文化长城了解河南智游 2021 年营业收入预测数和实现数出现差异的

原因，评估其合理性。 

通过实施以上审计程序，我们未发现在商誉减值测试时河南智游所作的收入

预测与历史业绩存在重大偏颇。 

5.报告期内，河南智游实现营业收入 3,993 万元，占你公司营业收入的 52.7%。

你公司优先偿还河南智游股权收购款 8,408 万元，报告期末公司净资产为-28,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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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请你公司： 

（1）补充说明河南智游目前主要业务，2022 年第一季度收入、净利润。 

公司回复： 

河南智游臻龙主要业务是计算机教育以及培训，2022 年第一季度收入为

1104.74万元，净利润为 52.67万元。 

2018 年河南智游臻龙收入 11,453.69 万元，其中 1-3 月收入 1380 万元，1-3

月收入占比 12.05%；2019 年河南智游臻龙收入 9,149.32 万元，其中 1-3 月收入

1808 万元，1-3 月收入占比 19.76%；2020 年河南智游臻龙收入 3,482.87 万元，

其中 1-3月收入 507.13万元，1-3月收入占比 14.56%。 

由于智游臻龙主要是针对在校大三大四的学生进行计算机培训业务，受季节

性影响较大，主要培训期为每年的 6-10 月，2021 年 1-3 月智游臻龙收入为

568.14 万元。考虑到 2021 年新冠疫情较 2020 年有所缓解，智游臻龙预计 2021

年暑期学生能够正常到校学习，当年预计收入能够顺利完成，但 2021 年 7-9 月，

受洪水和疫情影响，智游臻龙按当地人社局规定多次停止线下授课，不仅错过了

线下培训的高峰期，高校都进行全封闭管理，收入、招生等各方面都受到了严重

的影响。 

（2）结合河南智游董事会、高管人员构成及你公司派驻人员情况等，补充

说明对其形成控制的判断依据。 

公司回复： 

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控制是指一个企业能够决定另一个企业的

财务和经营政策，并能据以从另一个企业的经营活动中获取利益的权力；控制

权是能够对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或者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权力。 

2016 年 12 月 19 日，智游臻龙进行了工商变更，股东由原来的徐元达、张善

正、河南指尖商贸有限公司、郑州宫原科技有限公司、郑州源宏企业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郑州市凯诺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深圳市锐金国际投资有

限公司变更为广东文化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同时按照资产购买协议完成董

事会改选，并修改公司章程详细约定股东、董事会、董事长和总经理的内部审

批权限，自 2016 年 12 月 19 日起文化长城从法律上取得了智游臻龙的控制权。 

依据资产购买协议，智游臻龙设立董事会，董事会由 3 人组成，其中，文化长

城自行委派 2 名董事，并按实际控制人提名委派另外 1 名董事；智游臻龙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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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由文化长城指定的董事担任。目前河南智游董事会成员 3 人，分别是蔡雪凯、

罗晨鹏、胡臻。蔡雪凯担任河南智游董事长，胡臻为总经理及法定代表人。 

总经理有提请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的职权，目前河南智游臻龙高管团队有：总经理胡臻、副总经理刘亚丽、招生部

负责人周宇、教学部负责人薛孟。 

智游臻龙的财务总监由总经理提名、经董事会决定后聘任，其财务经理经

董事长提名后聘任，解聘时经董事长同意后予以解聘。文化长城向智游臻龙委

派财务经理，该财务经理于 2019 年 10 月离职，工作期间可以顺利履职并无发

生任何限制其行使财务管理和监督职能的情形。之后由于疫情影响公司未再派驻

新的人员前往公司，公司目前通过远程方式予以监督管理。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第七条规定:合并财务报表

的合并范围应当以控制为基础予以确定。智游臻龙能够积极配合公司审计程序，

按时提供财务数据，因此自收购河南智游后均有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公司作为河南智游的股东，具有从其经营活动中获取利益的权利。因此河南

智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由其董事会、股东会审批通过，公司对应的分红已

到位，2021年度因智游亏损，截止报告日暂无分红计划。 

 

 

广东文化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6 月 27日 


